
解釋字號 釋字第26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42年10月09日

解釋爭點 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17條牴觸民法第949條？

解釋文 　　典押當業既係受主管官署管理並公開營業，其收受典押物除

有明知為贓物而故為收受之情事外，應受法律之保護。典押當業

管理規則第十七條之規定，旨在調和回復請求權人與善意占有人

之利害關係，與民法第九百五十條之立法精神尚無違背，自不發

生與同法第九百四十九條之牴觸問題。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王寵惠

　　　　　　　　大法官　胡伯岳　蘇希洵　王風雄　徐步垣　

　　　　　　　　　　　　曾劭勳　韓駿傑　黃正銘　蔡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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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17條

民法第949條(19.12.26)

民法第950條(19.12.26)

相關文件 行政院函

一、前據臺灣省政府代電為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似與民法

第九百四十九條不無牴觸請釋示到院

二、經先後交據司法行政部內政部議復兩部所持見解未能一致據

內政部意見在保護交易之安全對於當舖所收贓物認為應依典押當

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辦理即使適用民法關於占有之規定亦應以民

法第九百五十條為依據而司法行政部意見則係就法律及物權有追

及權立論認為當舖對於所收贓物非買得人不能援引民法第九百五

十條而應適用民法第九百四十九條是本案癥結在法院與行政機關

對於處理當舖贓物所持法令見解不同法院依據法律審判案件不受

任何行政機關解釋之拘束內政司法行政兩部之意見既不一致復與

司法審判有關

三、茲為處理妥慎計特將臺灣省政府司法行政部內政部各次來文

一併抄奉敬希查核見復為荷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51&ldate=19301226&lse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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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抄附臺灣省政府代電

一、據本府警務處案呈臺中市警察局四一辰刪中警文三仁字第○

四九五二號代電稱 (一) 奉臺中市政府肆壹辰微府建字第九八四二

號代電開 (１) 頃據本市典押當商業同業公會肆壹卯文中市與押當

公字第一二號呈以「 (一) 竊查典押當商原為便民而設其營業悉按

政府法令之規定然營業既久來當物品之人流雅不齊且今日之國民

身份證無強盜竊犯前科等記載故當收當物品之際何者良民何者累

犯實難分辨惟政府所頒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有所規定即典

押當業收受贓物經官廳查明確實者其物主得依典押原本取贖即為

保護當業正當營業起見僅令損失利息物主至少須以原本取贖因盜

賊所竊者係物主之物品被竊者係因失於防範以致遭受損失故此種

損失實無轉嫁於當商之理由乃司法當局往往或因未諳上述規則或

為處理簡捷起見常將所提驗之贓物不俟當商收回原本逕行還典物

主之舉如此則當商無處取償原本物主應有之損失完全轉嫁於當商

矣致使當商損失極重無法維持營業且與政府立法原意亦有未合 

(二) 為此擬懇鈞市將上述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通知本市司

法當局即法院警察局憲兵隊中防部等有關機關將來於處理贓物時

務請依照政府所頒之規則於查明確實後仍令當商妥為保存物品並

著失主以原本贖回勿使當商蒙受過分之損失以維營業實為德便」

等情 (２)查典押當業收當贓物經官廳查明確實者應依照典押當業

管理規則第十七條之規定其物主得依典押原本取贖以符規定 (３) 

電希知照為荷等因 (二) 查贓物除收買金珠首飾買主確不知情公然

價買而人犯不明或無力繳價之時得由失主備價贖回外 (七統八五

八解釋) 其他贓物以發還被害人為原則如屬善意買賣應由收受人

對竊犯附帶請求民事賠償前項典押當業管理規則與法律似不無牴

觸等情

二、核查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與民法第九百四十九條之規

定似不無牴觸之處究應如何處理謹電請釋示

三、本件副本抄發臺中市警察局

原抄附司法行政部代電

查民法第九四九條規定占有物如係盜贓或遺失物其被害人或遺失

人自被盜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同法第九五○



條規定盜贓或遺失物如占有人由拍賣或公共市場或由販賣與其物

同種之物之商人以善意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

併合此兩條之規定觀之如善意占有盜贓或遺失物者並非買得人而

係受質人時自無第九五○條之適用亦即仍應援用第九四九條之原

則規定許被害人或遺失人無償請求回復其物原代電所引典押當業

管理規則第十七條僅規定曰物主得依典押原本取贖而並未規定物

主非償還典押原本不得取贖似尚難認為與民法第九四九條有牴觸

該臺中市典押商業同業公會援引上述規則條文而為牴觸民法之解

釋於法顯屬不合

原抄附內政部呈

一、准臺灣省政府 (四一) 府財商字第九九七三八號函稱 (一) 據基

隆市政府四一基府民字第○三六六三○號 (１) 據本市典當業公會

基典總字第八一號代電「 (一) 查臺中市典當商業公會請求釋示典

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規定典押當業收當贓物經官廳查明確實

者其物主得依典押原本取贖似與民法第九四九條不無牴觸一案茲

據基隆市警察局警三字第七六三一號代電開『 (１) 層奉行政院臺

四一法字第四二八七號電以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似與民法

第九四九條不無牴觸請釋示一案經交據司法行政部議復稱查民法

第九四九條規定占有物如係盜贓或遺失物其被害人或遺失人自被

盜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同法第九五○條規定

盜贓或遺失物如占有人由拍賣或公共市場或由販賣其同種之物商

人以善意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併合此兩條之

規定觀之如善意占有盜贓或遺失物者並非買得人而係受質人自無

第九五○條之適用亦即應援用第九四九條之原則規定許被害人或

遺失人無價請求回復其物原代電所引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

僅規定曰物主得依典押原本取贖而並未規定物主非償還典押原本

不得取贖似尚難認為與民法第九四九條有牴觸該臺中市典押商業

同業公會援引上述規則條文而為牴觸民法之解釋於法顯屬不合等

因飭知到局 (２) 除飭知外相應電請查照並轉飭知照』 (二) 惟臺灣

省政府公報四一年秋字第一期內載關於核復解釋彰化縣政府請示

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疑義一案之四一已感府綸商字第五四

六○一號代電開『 (１) 前據該市四一辰銑彰錫建工字第二八一五

六號代電呈請釋示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疑義一案經電准內



政部民一六二○八號代電復以 (一) 四一辰陷府商字第四五七九一

號代電誦悉 (二) 依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典押當業收當贓物

經官廳查明確實者其物主得依典押原本取贖之規定官廳 (憲警機

關) 自不得沒收應由其物主依典押原本取贖 (利息不得計入) 無原

本者不得取贖但持質人緝獲時應予追賠 (三) 相應復請查照等由過

府特復知照飭知』各等因 (三) 竊以行政院與內政部之解釋適成相

反本會究應遵照何項釋令辦理殊屬疑難 (四) 合再電請鈞核准予再

行轉請層峰明示祇遵」等情 (２) 謹電轉請釋示為禱 (三) 查關於典

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疑義一案前准貴部內民字第一六二○八

號代電釋示經轉飭遵照在案茲據前情究應依照何項解釋特再請釋

示等由

二、關於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典押當業收當贓物經官廳查

明確實者其物主得依典押原本取贖鈞院轉據司法行政部解釋如善

意占有盜贓或遺失物者並非買得人而係受質人應援用民法第九四

九條之原則規定許被害人或遺失人無償請求回復其物查民法物權

編施行法第十四條規定民法物權編關於質權之規定於當舖或其他

以受質為營業者不適用之是典當與質權有別似甚明顯復查現行法

律精神係採取相對的保護交易安全主義此於民法第九四八條及九

五○條已有明文規定則典當行為似亦不應歧視且典押當舖對占有

物又曾確付代價應否援用第九四九條無價取回原物頗有疑問現以

解釋兩歧致下級機關發生疑義

三、究應如何辦理俾有所適從理合呈請鑒核示遵

原抄附司法行政部函

一、按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 (參照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故解釋

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之涵義應於不牴觸民法第九四九條之

範圍內求之

二、受質人與買得人之性質不同故受質盜贓或遺失物而占有其物

者不能有民法第九五○條之適用此節已詳本部臺四一電參字第五

九三七號代電至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十四條雖規定民法物權編關

於質權之規定於當舖或其他以受質為營業者不適用之然民法物權

編關於占有之規定對於典當業者當仍有其適用是以典當業者之占

有物如係盜贓或遺失物應准許被害人或遺失人依民法第九四九條

之規定請求回復其物



三、再就政策言典當業者對於來歷不明之質物如許其任意受質且

保障其不受損失無異為盜贓闢一出路不免有助長盜風之虞故不如

解為典當業者之占有質物亦適用民法第九四九條之規定使於受質

之初即知所警惕而盜匪以贓物質當常有破案之虞必可日漸歛跡

四、綜上說明本部臺四一電參字第五九三七號代電所持見解似應

加以維持如認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之涵義與民法第九四九

條之規定係屬無法調和則該規則第十七條之規定依第一節說明應

認為無效

原抄附內政部呈

一、本年一月二十日臺四十二 (內) 字三七六號代電奉悉

二、遵將關於解釋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研究意見奉復於後 

(一) 查典押當業係屬特種營業其設立之初須經由政府許可發給執

照始可開業此為各國通例故各國對該業皆訂有單行章則而英美尚

訂有典當法以資管理我國為維護平民利益亦訂有典押當業管理規

則其內容係參酌我國舊有例規及全國各省市之現行單行規則統一

訂頒 (二) 按典當性質與民法物權編之質權雖有相似但同法施行法

第十四條又有明文規定當舖不適用關於質權之規定是否可適用占

有之規定不無疑義如典當業者適用民法物權編占有之規定則對占

有人之保護亦當援引民法第九六○條至九六二條之規定例如在典

押當舖發現某物為盜贓時而此物為某甲原占有者但某甲在占有某

物時之前並不知情其為盜贓而在公共市場中以善意買得因需款應

用將某物暫質於當舖俟典押期限屆滿時再備款贖回在未贖回前某

物被發現為盜贓欲依民法第九四九條之規定責由當舖將某物無償

發還被害人此時不特直接占有人當舖蒙受損失而對間接占有人某

甲亦與民法第九五○條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之規定

不符(三) 就事實言典押當舖設立應先經政府核准發給許可執照收

當物品之限制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六條已有規定而臺灣省政府

所訂之補充辦法第九條規定尤詳是典押當舖對當物之來源事先應

有注意之義務如明知當物為盜贓而收受時 (昔在上海時憲警或有

關機關常將贓物清單開問各典當商) 不特應責其無償發還且應處

以刑罰反之當予以保護再就收當手續言臺灣省典押當業管理補充

辦法第八條規定典押當業收質典押物時應憑持質人身份證或其他

證明身份之文件於賬簿及當票各記明其姓名年齡住址及證件號碼



以便查考取贖時亦同此即限制對於來歷不明之質物不許任意受質

依此規定如發現典押物品為盜贓時憑賬簿之登記事項予以追查自

不難水落石出若適用民法第九四四條之規定徒責由典押當舖遭受

損失謂此可歛盜竊之風殊不盡然 (四) 本部鑒於典押當業關係平民

利益至切曾迭次電臺省府轉飭議利息並嚴加管理藉以防範典押當

舖非法經營據復已分飭切實辦理並均納入正軌(五) 綜上所述本部

為主管機關既已對典押當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根據原條文立法精

神從嚴申釋並規定典押當舖不得收取利息其用意在示公允保護交

易安全揆之法理人情似應仍予維持究應如何辦理之處敬請鈞院裁

奪再今後如有關典當業類似案件併祈先交本部核釋以免紛歧為禱

三、謹復呈請鑒核示遵


